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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劉書宏
電話：(02)7736-5939
電子信箱：freeman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28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三)字第11442021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操作說明1份 (A09000000E_1144202190_send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」調整及新

增相關功能，請查照轉知並依說明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性別平等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性平法）第30條第3項規定：

「主管機關協助學校辦理前項查詢，得使用……中央勞工

主管機關依性別平等工作法建立性騷擾防治事件之資

料。」復依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

查詢處理利用辦法（以下簡稱涉性別事件通報查詢辦法）

第4條第2項規定：「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藉由本資料庫定期

經由查詢平臺向法務部、內政部警政署、中央社政主管機

關及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查詢下列資料，協助學校查詢擬聘

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之人員有無本法第30條第2項情事：

……。三、依性別平等工作法建立性騷擾防治事件之資

料。」再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

用辦法（以下簡稱通報查詢辦法）第12條規定：「各主管

機關應定期督導所屬學校、機構確實依本辦法規定辦理通

報、資訊蒐集、查詢、處理及利用；如發現有未依規定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4.07.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400743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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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或通報資料有錯誤不實者，應列為行政缺失，並作為各

類補助款核發之參據，及追究相關人員責任。」

二、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（以下簡稱本系

統）配合性平法修正及實務運作需要，調整及新增相關功

能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調整本系統與法務部「刑案資料庫」查詢比對頻率：自

114年7月1日起，本系統使用者於每日晚間12點前送出查

詢名冊電子檔，查詢比對結果將於隔日由系統派送信件

通知檢視確認。前開功能調整業於本系統「最新消息」

及「查詢專區」項下「有關機關不適任資料查詢」說明

欄位，先行公告周知。

(二)整合查詢功能：為簡化運用本系統辦理不適任情事查詢

流程，本系統「查詢專區」項下「不適任人員單筆查

詢」、「不適任人員批次查詢」及「有關機關不適任資

料查詢」，業整合為「不適任人員資料不定期查詢」與

「不適任人員資料定期查詢」，各機關（構）及學校上

傳查詢人員名冊，可一併查詢本部及其他部外機關系統

（資料庫）資料。

(三)新增查詢勞動部「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」內經調查

成立性騷擾之通報案件：為協助學校依前開性平法、涉

性別事件通報查詢辦法等規定，查詢擬任及現職人員是

否具性平法第30條第2項情事，本部業與勞動部議定，經

由本系統向該部「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」（以下簡

稱勞動部系統），查詢比對人員是否有依性別平等工作

法規定調查成立性騷擾之通報案件。自即日起學校可至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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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統「查詢專區」項下「不適任人員資料不定期查

詢」、「不適任人員資料定期查詢」辦理查詢。

(四)新增主管機關查詢所屬辦理定期查詢紀錄：為利各主管

機關依通報查詢辦法第12條規定督導所屬機構及學校落

實同辦法第5條第3項有關對現職教育人員辦理定期查詢

之規定，本系統「查詢專區」項下新增「所屬定期查詢

紀錄稽核」，提供各主管機關查詢所屬機構及學校執行

「不適任人員資料定期查詢」之紀錄（可顯示辦理查詢

之日期、查詢筆數及查詢機關別）。

三、各機關（構）及學校於新增使用者帳號供同仁辦理查詢或

通報不適任人員資料，務請確認所設定帳號權限確屬執行

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，並詳實填列個別使用者之各項資

料。嗣後職務異動時應主動辦理交接，重新申請接任人員

帳號並停用原承辦人員帳號，嚴禁帳號共用或沿用。各機

關（構）及學校運用本系統辦理查詢作業時，應符合個人

資料保護法規定。對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料及所查閱

之資料負有保密義務，除供業務需要之用外，不得作為其

他用途。

四、本系統後續倘有相關功能調整，將於「最新消息」項下進

行公告。

五、檢附「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調整及新增

功能操作說明」1份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法務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
前教育署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、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、終身教育司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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